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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XINYI GLASS HOLDINGS LIMITED
信 義 玻 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68）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六 日 舉 行 的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的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通告所載的普通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舉行的股東

週年大會上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玆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刊發的通函（「通函」）及於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日刊發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提呈的所有普通決議案，通函及通告已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寄發予股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

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根據上市規則，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進行的投票必須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因此，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大會主席要求以投票表決方式對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所

有普通決議案進行投票。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投票表決的監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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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投票數目

普通決議案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2,446,490,428 0

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本公司董事（ （100%） （0%）

「董事」）會報告及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

報告。

2. 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446,610,428 0

的末期股息每股股份13港仙。 （100%） （0%）

3.(A) (i) 重選李賢義先生（榮譽勳章）為執行董事。 2,376,230,534 70,452,494

（97.120490%） （2.879510%）

(ii) 重選董清波先生為執行董事。 2,436,414,628 10,268,400

（99.580313%） （0.419687%）

(iii)重選董清世先生為執行董事。 2,376,230,534 70,452,494

（97.120490%） （2.879510%）

(iv) 重選李聖根先生為執行董事。 2,108,162,121 338,520,907

（86.164088%） （13.835912%）

(v) 重選李清懷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2,400,230,723 46,452,305

（98.101417%） （1.898583%）

3.(B) 授權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2,445,837,628 0

（100%） （0%）

4. 重新委任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彼等的酬 2,433,566,714 10,444,314

金。 （99.572657%） （0.427343%）

5.(A) 授予董事一般無條件授權購回股份。 2,446,610,428 72,600

（99.997033%） （0.002967%）

5.(B) 授予董事一般無條件授權配發及發行股份。 1,973,246,147 473,436,881

（80.649848%） （19.350152%）

5.(C) 授予董事發行股份的一般授權加入購回股份。 2,005,972,336 440,590,692

（81.991443%） （18.008557%）

所有普通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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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已發行股份數目為3,528,047,220股，為賦予持有人權

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的股份總數。股東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普通決議案進行投票並未受到限制。

承董事會命

信義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劉錫源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李賢義先生（榮譽勳章）、董清波先生、董清世先

生、李聖根先生、李友情先生及李文演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吳銀河先生、李清懷

先生、施能獅先生及李清涼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廣兆先生（銀紫荊星章）、

王則左先生及王英偉先生（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